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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設備

於2015年1月19日，該附屬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與供應商訂立該等協議，據

此，該附屬公司將向供應商收購設備，總代價為2.4百萬歐元（相等於約22.05百萬港

元）。

由於有關收購事項的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超出5%但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

則，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

告規定。

緒言

於2015年1月19日，本公司與供應商訂立該等協議，據此，本公司將向供應商收購設備，

總代價為2.4百萬歐元（相等於約22.05百萬港元）。

收購事項

該等協議日期

2015年1月19日

訂約方

(1) 該附屬公司，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及

(2) 供應商，為一間於香港成立的機器貿易公司，與2014年11月6日及2014年11月27日

的公佈所述供應商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並無關係。

董事經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供應商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獨立於本公司

及其關連人士，且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並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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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事宜

根據該等協議，該附屬公司將向供應商收購設備，包括兩部地基起重機。

設備將於2015年1月至2015年2月期間或前後交付。

代價及付款條款

收購事項的代價為2.4百萬歐元（相等於約22.05百萬港元），乃訂約各方經參考公開市場

上類似設備的購買價後，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

於該附屬公司簽訂該等協議後，代價的10%將於2015年1月31日前由該附屬公司支付，

作為不可退還前期付款，而代價的90%將於交付設備時由該附屬公司支付。

代價將以股份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及內部資源悉數支付（分別約8.35百萬港元及13.70百

萬港元）。

進行收購事項的理由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從事地基、土木工程及一般屋宇工程。購買設備乃供本集團的地基工

程項目使用。

鑑於收購事項乃於本集團的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以及代價乃經參考類

似設備的當前市價後按公平原則磋商達致，董事認為收購事項的條款屬公平合理，而收

購事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根據本公司於2014年12月31日的最近期管理賬目，本公司從股份發售收取的所得款項淨

額約為62.63百萬港元，當中已扣除包銷費、佣金及開支。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9月4

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本公司擬將所得款項淨額約82%或約51.35百萬港元用於為

地基工程收購額外機械及設備。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將所得款項淨額合共約43.00百萬港元，用於本公司於2014年11

月6日及2014年11月27日的公佈所述收購設備，以及用於為其地基工程項目收購額外機

械及設備。

董事確認，以股份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支付代價符合招股章程所載述的所得款項淨額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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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同時確認，於本公佈日期，股份發售未被即時應用及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已於香港

認可財務機構或持牌銀行存作短期活期存款。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有關收購事項的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超出5%但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

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

定。

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於本公佈具有下列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根據該等協議的條款收購設備

「該等協議」 指 該附屬公司與供應商於2015年1月19日就收購事項訂立的多

份協議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創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代價」 指 該附屬公司就收購事項根據該等協議應付予供應商的代價2.4

百萬歐元（相等於約22.05百萬港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設備」 指 供應商根據該等協議將會供應的地基工程機器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所得款項淨額」 指 股份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

「股份發售」 指 公開發售及配售（定義見日期為2014年9月4日的招股章程）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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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附屬公司」 指 創業地基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

的全資附屬公司

「供應商」 指 一間於香港成立的機器貿易公司，為獨立於2014年11月6日及

2014年11月27日的公佈所述收購設備的供應商及彼等各自的

最終實益擁有人，且與彼等並無關連及聯繫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創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樹昌

香港，2015年1月19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朱樹昌先生、關萬禧先生、蘇健誠先生及賴敏儀女士；非執

行董事為禤偉旗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羅俊超先生、唐嘉樂博士及蔡偉石先生，
榮譽勳章，太平紳士。

就本公佈而言及僅供說明用途，所用匯率如下：
1歐元兌9.1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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